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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

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《日照市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法院、市中院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推进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规范化、法治化、市场化

和信息化，保障破产审判公正、高效、有序推进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

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、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

定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等相关法律和规定，结合我市企业破产案件审判实际，制定《日

照市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现予印发，望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9 月 28 日



2

日照市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本意见适用于全市人民法院受理的需要依法指定破

产案件管理人（下称管理人）的企业破产案件。

第二条本细则所称管理人是指列入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

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（以下简称管理人名册）的律师事务所、

会计师事务所、清算公司机构及个人。

第三条选任管理人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依法、高效、求

实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全市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，一般应当在管理人名

册日照辖区机构或个人中指定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，应当由破产案件所在法院司法技

术部门按照上级法院规定执行，其他部门和个人不得指定。

第五条 对于管理人的指定方式，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应

当以随机与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为主，以推荐与直接指定方式为

辅。

第六条 面向全省范围内竞选管理人的，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

管理人指定情况由受理法院报市中级人民法院备案。

面向全国范围内竞选管理人的，应书面报中级人民法院审核

批准。

第七条 非重大复杂破产案件和简易破产案件应采取随机摇

号方式确定管理人。

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应将破产案件受理信息在本辖区以一定方

式予以公示，辖区内破产管理人名单内的管理人有意参与的应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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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案件受理法院提出申请，在此基础上法院司法鉴定部门应于

摇号 3 日前通知参与摇号的管理人机构派员到场参与摇号，并对

摇号结果进行监督和签字确认。

当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发现已申请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存在不适

宜担任管理人情形的，予以剔除，并通知管理人。

第八条 决定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破产案件，受理法院

应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、本

地法院网和行业协会网站等渠道发出公告。参与竞争且符合履职

要求的报名管理人不得少于三家，否则转为随机摇号方式。

第九条 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破产案件，受理法院应当

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应根据《山东省

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由

企业破产案件审判部门人员、司法技术部门人员、相关审判委员

会委员、监察部门人员组成专门的评审委员会。

第十条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时，评审委员会应根据报名

竞争的管理人机构的声誉、规模、拟委派管理人团队项目负责人、

常驻人员的执业经验、知识背景、业绩和培训情况，近 5 年承办

破产案件的法院对该管理人的评价意见，以及行业经验、竞争优

势、工作计划、报价方案等方面进行评审，择优选定管理人。

第十一条 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，可采取书面审查、现

场审查、入选候选人摇号确定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确认管理人。在

现场审查和入选候选人摇号确定阶段，报名竞选管理人的机构应

当派员到现场参与竞选并对结果签字确认，拒不签字确认的，视

为退出竞选。

第十二条 新收破产案件与旧存已指定管理人的破产案件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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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联、可能需要合并处置或者存在其他情形一并指定同一管理

人更利于案件推进的，由破产案件合议庭商请司法鉴定部门确定

后，可直接指定旧存关联破产案件管理人为新收破产案件管理人，

存在应当回避或不宜再继续担任管理人情形的除外。

庭外重组（预重整）转法院重整程序的，由破产案件合议庭

商请司法鉴定部门后，可直接指定庭外重组（预重整）阶段的管

理人继续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。

第十三条 在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前，债

务人和主要债权人协商一致选择本市在册管理人担任破产案件管

理人，不违反相关规定的，受理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管理人要求

的，可以指定被选择的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。

第十四条除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

人的规定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，管理人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

请或者依职权径行决定更换管理人或清算组成员。

（一）拒绝接受人民法院、债权人会议、债权人委员会的监

督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私自收费的；

（三）利用管理人的身份或地位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的；

（四）因不按规定报告工作等原因，同一案件被人民法院警

示达两次的；

（五）备案的负责人离职或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不能满足办

案需求，限期不能补足的；

（六）未经人民法院批准延期，接管破产企业逾两年仍未能

结案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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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缺乏担任管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或者有其他不能

胜任职务的情形。

债权人会议申请更换管理人，有合理理由和相应证据材料的，

应予许可；不予许可的，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会议说明理由。

第十五条重新指定管理人的，原来采取竞争方式选定管理人

的破产案件从依照法定程序产生的备选管理人中选定，其他案件

按照随机顺位方式重新指定管理人。该备选管理人不愿意参与的，

可直接另行指定管理人。

受理人民法院指定或更换管理人，应当同时将管理人的名称、

管理人拟委派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及其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在全

国法院破产重整案件平台上进行登记并公示。

第十六条强制清算案件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。


